宁夏重点企业运行监测统计调查制度
（主要内容）

一、调查目的
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国家工信部重大工作部署，工信厅作为全区工业主管部门，组织开展重点企业运行监测统计调查，既是监测分析工业运行态势，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，协调解决工业运行问题的重要抓手，也是拟订并组织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,制定产业政策和规范标准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二、调查内容
主要是重点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，包括企业生产、订货、出口、资金、库存、设备能力利用率等，以及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问题和有关政策措施建议。
三、调查对象及范围
全区产值体量前10%左右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
四、调查方法
采用调查问卷形式进行重点调查。
五、组织方式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实施，调查企业网上直报。
六、数据发布
调查结果用于内部分析，不对外发布，不向其他部门提供。
